
  郓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郓城县司法局、郓城县房产服务中

心、山东郓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行存量房“带

押过户”模式的通知

  郓自然资规发〔2022〕51号

  

郓城县不动产登记中心、郓城县房产交易和测绘中心、郓城县公证处、郓城县农商行各网点：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存量房交易便捷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规定，

现就推行存量房“带押过户”模式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郓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郓城县司法局

  郓城县房产服务中心

  山东郓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1月 6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一、提高站位，充分认识“带押过户”模式的意义

  “带押过户”模式有利于减轻居民筹资提前还贷压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贷款使用

效率，提升房屋交易效率、缩短交易周期，形成新建商品房市场和存量房市场的相互促进局面，

更好地满足当前市场改善性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二、创新机制，推行公证处监管资金模式

  为增强“带押过户”资金安全性，防控业务风险，推行交易资金由公证处公证提存账户监管

模式。银行和司法局应支持公证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提存公证规则》等规定，设立独立的公证提存账户。公证处提存监管资金要覆盖未清偿贷款金

额。根据《山东省公证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公证提存监管费用由申请人承担。



  公证处、农商行要加强协调对接，制定具体可行的业务流程，建立完善安全的资金提存监管

模式，订立“带押过户”专项工作协议(以下简称“专项工作协议”)，明确资金提存监管各环节

办理时限，建立风险防控机制，保障房产交易顺利进行。

  三、理顺程序，明确带押过户业务流程

  存量房买方需要通过按揭贷款支付部分购房款项的，各方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在风

险可控的前提下，主要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一)买卖双方按规定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

  (二)买卖双方向公证处申请办理交易资金提存监管，将首付款存入公证处设立的资金专用提

存账户中；

  (三)原贷款机构出具同意“带押过户”证明，买卖双方申请办理转让预告登记，买方与新贷

款机构同时申请办理抵押预告登记，不动产登记中心向新贷款机构推送预告登记证明；

  (四)新贷款机构确认后按照流程将应发放贷款存入买卖双方事先确定的资金提存账户中进行

监管，并将放款证明推送至公证处；

  (五)公证处收到放款证明后，通知不动产登记中心启动预告登记转现。转让预告登记和抵押

预告登记转正式登记后，公证处依据买卖双方的在先约定，向原抵押权人 (即卖方的原贷款机构)

交付贷款本息余额，并对余款进行清分；

  (六)根据原抵押权人的申请或提存机构的资金清分报告，不动产登记中心注销原抵押登记。

  如房产转移登记不能完成，提存机构将提存账户中的购房款及利息分别返还贷款机构和买方

本人。

  带押过户新旧贷款机构为同一贷款机构或买方不需要通过贷款支付购房款的，可参照上述程

序办理。公证处、各农商行网点可结合实际工作需要，在上述程序框架内适当调整内部工作流程

明确各环节办理时限，并纳入专项工作协议。

  四、加强配合，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一)加强统筹协调。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司法局、县农商行要进一步完善协调沟通机制，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及时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做法，确保惠民措施落到实处。

  (二)完善工作机制。司法局要加强监督指导，督导公证处按规收费，优化、完善公证提存工

作程序，确保提存账户安全合法，积极开展房屋交易和不动产登记联办等延伸服务、“一站式”

综合服务。农商行积极开展“带押过户”业务，优化完善提存、撤押、放款等工作程序，及时调



整“带押过户”中的贷款审批发放标准，不得为卖方的提前还款撤押设置不合理障碍。

  (三)提升工作效能。各有关部门、各机构要不断完善线上办理机制，在交易、公证、登记和

资金流转等程序中加强人脸识别、活体检认等技术的应用，逐步实现零接触办理。同步做好相关

业务人员的培训和政策宣讲等工作，对符合合并办理条件的业务可根据申请合并办理，不断提升

办事效率，保障工作高效安全运行。

  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